香港基督徒學會

《消除歧視教材套》教案三：殘疾歧視

2007年2月

教案三：殘疾歧視

引言：

「歧視不存在，世界更可愛」、「傷健共融」、「建設仁愛公義社會」，對於不少殘疾人士（不同能力人士）而言，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猶記得賓仔去信行政長官，要求安樂死的事件中，不少市民紛紛鼓勵賓仔要堅強地活下去。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對殘疾人士歧視的目光，又不豈不是對他們的傷害呢？我們的社會，在多大程度令殘疾人士可融入社會呢？

目的：

· 了解殘疾人士被歧視的經驗。

課堂大綱：

I. 熱身遊戲；

II. 隱藏的鄰舍；

III. 個案探討；

IV. 結語。

建議教學時間：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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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www.churchestogethernorthwood.info/i/puzzle.gif.
I. 熱身遊戲
公平起跑線

1. 老師可邀請5名同學扮演以下的角色：

阿明（失明人士）、小聰（愛滋病病人）、家寶（雙腳傷殘人士）、茵茵（輕度弱智人士）、阿強（身體健全人士）

2. 同學可自行決定自己在社會階梯的位置，並解釋為何你會選擇這個位置（老師可用班房的左右來表達社會地位的差距）。

3. 老師讀出以下的處境，同學決定自己會在這些處境前進或後退。

· 升中學了，阿明、家寶及茵茵分別進入特殊學校升學，而阿強及家明則進入了主流的學校。

· 社區中心三樓舉行音樂會，歡迎所有人士出席，但中心卻沒有升降機，亦沒有為失明人士而設的指示。

· 小聰及阿強同是大大銀行的員工，但銀行要求所有員工進行愛滋病測試。

· 家寶、小聰已失業了一後時間，他們是有資格領取社會緩助的，但由於社會對綜援人士有著種種標籤，因而拒絕申請綜援。

· 茵茵打算參加繪畫初班，但導師認為茵茵可能會做成課堂混亂而拒絕。

· 有居民投訴夜間紅綠燈的聲響太大，建議12時過後應把提示失明人士的聲響關閉。

· 哈里波特的新書出版，大家爭相購買。

· 茵茵、家寶、阿明出外時都有被人取笑的經歷，如無必要，他們都選擇不外出。

討論問題：

有甚麼措施可使以上的角色一起前進？請同學提出3項建議。

1. 　　　　　　　　　　　　　　　　　　　　　　　　　　　　　　　　　　
2. 　　　　　　　　　　　　　　　　　　　　　　　　　　　　　　　　　　
3. 　　　　　　　　　　　　　　　　　　　　　　　　　　　　　　　　　　
II. 隱藏的鄰舍
殘疾人口統計
根據平等機會委員會的資料，2002年復康計劃方案估計，香港共有436603名殘疾人士，當中主要包括自閉症患者、聽覺受損、智障、精神病患、肢體傷殘及視障人士。以香港680多萬的人口計算，殘疾人士的人口約佔整體人口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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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平等機會委員會。

2. http://www.info.gov.hk/digital21/eng/pastevents/download/webacc_021113/eoc.pdf。
然而，《殘疾歧視條例》當中殘疾的定義更為寬闊。殘疾是指身體或心智的機能的全部或局部喪失；全部或局部失去其身體任何部分；其體內存在可引致疾病的有機體（如愛滋病病毒）；亦指身體部份機能失常、畸形或毀損，或影響對現實情況的理解、情緒或判斷、或引致行為紊亂的失調或疾病、學習困難。
*殘疾人士都擁有各種的才能，因此一些人建議用不同能力人士(differently-abled)來稱呼殘疾人士。

討論問題：

1. 每100個香港人中，超過6個為不同能力人士。你在日常生活中，你有接觸過這些不同能力人士嗎？
2. 走在大街上，我們不會發現到街上有6%的不同能力人士。為甚麼會有這個現象？

III. 個案討論

殘疾的定義十分廣泛。我們選取了肢體傷殘者及愛滋病病人的個案與同學分享。請同學細閱以下個案，並討論以下問題。

個案一：肢體傷殘者
[image: image3.jpg]


稱恐毀雲石階梯拒輪椅漢內進　
國金咖啡店涉歧視殘疾者
作為香港地標的國際金融中心，其內的咖啡店PALACE Cafe Shop竟然限制坐輪椅的顧客只可使用在店外的三張餐桌，該店經理更向一名要求使用店內座位的輪椅人士強調「你咁樣落去（階梯）雲石會（被輪椅）整爛喎，爛了要你賠就唔好啦！」平等機會委員會正處理該個案。 

經理迫在店外候

五十八歲的輪椅人士龐繼民於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與一對子女到該咖啡店享用下午茶，店內的二十四張餐桌均需上或落階梯方可到達，只有店外三張餐桌是「預留」予有需要人士，但卻都已有客。 

龐繼民抵達該店，該店經理Tony Yip表示客滿，但龐的女兒卻發現店內有兩張空桌，遂要求入內，並稱可自行協助父親上落樓梯。但葉竟說階梯是雲石所造，為免輪椅上落樓梯時或損毀雲石，故他們不可使用該區域的餐桌，並指他們只能等候店外的餐桌。 

及後龐繼民向該店所屬的Allied Sun Limited投訴，並要求改善店內設施，否則會向平機會投訴。該公司發言人何姬詩向龐致歉，並表示會跟進事件，但拒絕承諾何時作出改善。她又說：「我們已經做了我們的事，會檢討，但唔可以保證會有改善，唔滿意可以做你的事。」龐遂於上月底向平機會投訴。 

本報記者昨與龐氏一家再到該咖啡店，要求使用店內的餐桌。但葉姓經理仍拒絕龐入內，一時指公司政策要求殘疾者使用店外座位，一時又指全部餐桌已被預訂。雙方周旋約十分鐘後，葉才讓龐入內。 

該公司發言人何姬詩回應本報查詢時強調，事件只是一場誤會，公司只是擔心階梯太窄，會對輪椅使用者構成危險，絕不含歧視成份。公司亦已就該店經理當日的言論向龐作出書面道歉，但暫不考慮在報章上刊登道歉聲明。該店現正考慮增設斜道，但未有確實日期。
資料來源：趙燕婷。〈國金咖啡店涉歧視殘疾者〉。《蘋果日報》，A08，2006年3月8日。
討論問題：

1. 你對為咖啡店的處理是否洽當？為甚麼？

2. 你認為咖啡店是否涉及歧視？為甚麼？

3. 如果你是龐先生，面對相同的處境，你會否堅持進入那間咖啡店？為甚麼？

殘疾歧視與肢體傷殘者

這法例對殘疾人士有何保障？

法例可保障殘疾人士在下列範疇免受歧視、騷擾或中傷：
· 僱傭（包括合夥關係、職工會會籍、職業訓練等）
· 教育
· 進入、處置及管理處所（處所是指任何公眾人士獲容許進入或使用的地方）

· 貨品、服務及設施的提供

· 大律師的執業（指提供大律師見習職位和訓練等）

· 會社及體育活動

與殘疾人士有聯繫的人士也在這些範圍內受到保障。
甚麼是殘疾歧視？
歧視可以是直接的，亦可以是間接的。
直接歧視是指在類似的情況下，殘疾人士因其殘疾而受到較非殘疾的人士為差的待遇。

間接歧視是指向所有人一律施以劃一的條件或要求，但實際上並無充分理由需要加上該等條件或要求，而這樣做亦對殘疾人士做成不利。

甚麼是騷擾？
如某人因他人的殘疾而向他 / 她作出不受歡迎的行為，而一般人也會覺得該行為有冒犯、侮辱或驚嚇成分，該不受歡迎的行為便是騷擾，例如針對某人的肢體傷殘而出言侮辱或說冒犯的笑話。根據《殘疾歧視條例》，騷擾殘疾人士是違法的行為。

甚麼是中傷？
如某人透過公開活動煽動對殘疾人士的仇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的嘲諷，這種行為就稱為中傷。舉例，假如有人公開地說，肢體傷殘人士全都沒用，是社會的負累，這可構成中傷。根據《殘疾歧視條例》，中傷殘疾人士是違法的。

我怎知道能否執行一份工作的固有要求？
事實上，肢體傷殘人士可像一般人一樣，勝任大部分的工作。僱主應該告訴你工作的固有要求。你也可以嘗試先找一份有關工作的職責說明，詳細閱讀其職務及責任，以了解你能否執行該項工作的固有要求。面試也是一個好機會，讓你提出更多有關該項工作性質的詳細問題。
資料來源：平等機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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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www.disabledparents.net/imagesresources/differentlyableddolls.jpg
個案二：愛滋病病人

生不容易，去也難行

有一天，當你百年歸老，臨行前，你有甚麼願望呢？「可以走得『好好睇睇』，我已經滿足了！」這就是阿朗彌留昏迷之前最後留下的一句說話。可是，這個一般人看來這麼卑微的心願，家人始終也未能為阿朗做到。

因為先天性遺傳的原因，阿朗自出娘胎開始已經是長期病患者，由小到大也經常進出醫院。對一般人來說苦不堪言的治療，阿朗因為經過長年累月的練習，也可以輕鬆面對。每一次步出醫院，樂觀的阿朗總可以拍拍胸口，昂首闊步迎接每一天。未料，一次如常的輸血，卻令阿朗的人生從此變成灰色。

「就那一次，令阿朗和家人從此也抬不起頭做人。」從小便與阿朗相識的楚欣，回想阿朗離開人世前的一段日子，不禁悲從中來。楚欣直言，自從醫院發現阿朗染病後，他便一直被視作「人球」般看待。本來，阿朗可以藉一個手術改善長期病患的痛苦，奈何院方卻因仔體內的愛滋病病毒，將手術一拖再拖。「這個部門又推那個，最後也不敢為阿朗做手術。」面對歧視，阿朗以有用沉默來面對不公義。可是，上天並沒有因阿朗的堅忍而網開一面。身體情況每況愈下的阿朗，意志一天比一天消沉。楚欣每次到醫院探望他，就只聽見阿朗嚷著希望快點得到解脫。「聽到他的說話，心裡真的千萬個不願意，但看見他在冷冰冰的病房裡，被病魔拆騰得面容扭曲的苦況，我又可以做甚麼呢？」當舉世正為慶祝千禧年來臨之際，楚欣做到的，就是在阿朗彌留的一刻，一直陪伴他走過人生的最後一程。

老一輩人相信，留全屍才是最吉利的。任憑楚欣再三懇求，家人亦拒絕簽字要求為阿朗驗屍以確定死因。楚欣相信，正因為這個決定，醫生便隨意在阿朗的死亡證上寫上「死於愛滋病」五個字，也因為這五個字，開始了楚欣與殯儀商的周旋角力。

長期病患的阿朗，一直只靠綜援過活，一家人收入也只夠糊口。家人與殯儀商接洽時，亦只選擇了最普遍的萬多元「套餐」。由於阿朗信奉基督教，楚欣亦相信葬禮簡單體面，已合乎他的心意。奈何，當殯儀商與阿朗家人前往認屍，看見死亡證的死因時便立刻發難，要求多收五千元才肯完成葬禮。「他們說如果現在放棄，連我們的訂金也要沒收。」楚欣當時不肯就範，遂致電基金會（香港愛滋病基金會）求助。經基金會同事理論後，殯儀商亦不敢重提「額外收費」一事。

楚欣和家人的要求不多，最簡單的儀式已可滿足他們與阿朗告別的心願；可是，事與願違。「我們到醫院殮房事，發現最基本的遺照也沒有為我們準備。」還來不及與仵工理論，他們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間已將阿朗的遺體運出殮房，正當楚欣和家人上前見阿朗最後一面時，仵工卻因阿朗感染愛滋病，一手把他們推開，更大聲喝令楚欣：「有菌的，千萬不要行近！」楚欣也只可從屍袋口拉鍊還未拉上的少許位置，遠遠地向阿朗說一聲再見，阿朗的屍首亦隨即被送往火化。「連瞻仰遺容也不可，那麼怎可算是葬禮？」這個草草了事的葬禮，沒有遺照、沒有一束花、甚至連一支蠟燭也沒有；有的，就只有家人和楚欣的飲泣聲。

數天後，楚欣與阿朗的家人再前往殯儀公司領回阿朗的骨灰。未料，他們卻再次遭職員戲弄。「他們居然說，阿朗的骨灰不見了！」失去好友的傷勢還未平復，還要應付殯儀公司的無理對待，瀕臨崩潰的楚欣，按捺不住瘋狂地大鬧殯儀公司的辦公室。「職員對我們指指點點，我已不跟他計較，但阿朗唯一留給我們的，我一定要全力保護。」最後，職員敵不過楚欣的糾纏，才在辦公室暗處找回阿朗的骨灰盅。死者已矣，楚欣不明白，為何仍然要把他們折磨到最後一刻。「一個人生前做過甚麼也好，死後甚麼因果罪孽也化為輕煙。為何仍然這麼對待一個已故的人，不可以讓他有尊嚴地離去呢？難道患了病，就不需要尊嚴嗎？」

資料來源：連愛珠等（編）。《筆載歧視》。香港：愛滋病基金會。2006年，頁66-69。
討論問題：

1. 對阿朗的遭遇，你有甚麼感受？

2. 阿朗作為一個病人，他應該有甚麼權利？他的需要是否被滿足？

3. 阿朗死後，有甚麼遭遇？

4. 你認為阿朗是否被歧視？為甚麼？

殘疾歧視與愛滋病病患者

《殘疾歧視條例》是否適用於愛滋病病患者？
是的，因為根據《殘疾歧視條例》所載，殘疾的定義包括在體內存在有機體而引致疾病或在體內存在可引致疾病的有機體。這定義也包括受愛滋病病毒感染，意思即是，假如你感染到愛滋病病毒，你便會像其他殘疾人士一樣，受到《殘疾歧視條例》所保障。 法例可保障你免受下列範疇的歧視、騷擾或中傷：

· 僱傭（包括合夥關係、職工會會籍、職業訓練等）

· 教育

· 進入、處置及管理處所方面（處所是指任何公眾人士獲容許進入或使用的地方）

· 貨品、服務及設施的提供

· 大律師的執業（指提供大律師見習職位和訓練等）

· 會社及體育活動

這些範疇的保障的適用範圍也擴及至與你有聯系的人士。

假如我到醫院或診所求診，他們能否拒絕醫治我？
醫院或診所不可以基於你是愛滋病毒感染 / 愛滋病患者拒絕醫治你，除非該醫院或診所可以證明若對你提供治療便會對其造成不合情理的困難，但預計在正常情形下是不會發生的。

資料來源：平等機會委員會。
IV. 結語

· 人人生而平等，不管是哪方面的殘疾，他們的人權同樣是不容剝奪的。
· 主流社會講求利益最大化、效率、競爭與選擇時，部份不同能力人士可能會被淘汰於社會的競賽外，永遠得不到發展的機會。久而久之，他們會成為社會的最底層。

· 不少事例告訴我們，不同能力人士也是很能幹及潛能，只是他們與其他人的能力可能有差異，又或者是社會沒給予他們發展的機會。而歧視往往是不同能力人士發揮才能的障礙之一。

· 我們認為除了設立平等機會外，如熱身遊戲中所反映的，面對劃一的社會競賽的規則，不同能力人士的發展機會遠不及健全人士。社會是有責任去關顧較弱勢的人士，透過社會政策讓拉近殘疾人士與健全人士的起跑點（如：鼓勵僱主騁用不同能力人士、為不同能力人士設立交通費減免等）。這樣才可以使殘疾人士發揮出他們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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